附件

云南省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

申请表
企业名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承诺书
本企业对申请化妆品个性化服务时填写和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企业公章）
	一、申请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 境内备案人（持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号：       ）

	
	□ 境内责任人（境外备案人名称：中文                                   

外文                                      ）

	企业住所
	

	生产地址
	

	企业电话
	
	电子邮箱
	

	商事主体登记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质量安全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申请开展个性化服务

门店
	1
	地址：

	
	
	现场服务类型：□调配     □分装

	
	2
	地址：

	
	
	现场服务类型：□调配     □分装

	基本情况概述
	1.个性化服务条件和质量管理体系概述
2.个性化服务全过程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概述
3.不良反应监测与评价的能力概述
4.近三年未因化妆品质量安全问题被依法处罚的声明
5.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二、门店主要人员情况

	序号
	岗位/职位
	姓名
	联系手机
	备注

	门店1
	质量安全员
	
	
	

	
	操作人员
	
	
	

	
	（其他人员）
	
	
	

	门店2
	质量安全员
	
	
	

	
	操作人员
	
	
	

	
	（其他人员）
	
	
	

	三、门店主要配制及检验设备情况

	序号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生产企业
	生产日期

或批号

	门店1
	
	
	
	
	

	
	
	
	
	
	

	
	
	
	
	
	

	门店2
	
	
	
	
	

	
	
	
	
	
	

	
	
	
	
	
	


	四、用于现场个性化服务产品信息

	序号
	产品名称
	备案号

	1
	
	

	2
	
	

	3
	
	

	4
	
	

	……
	
	


备注：申请人提交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申请表时，需一并提供以下材料：
1.门店营业执照复印件；
2.授权书（境内责任人）或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境内备案人）；若化妆品备案人、化妆品生产企业、门店分别属于同一集团内同一管理体系下的不同全资子公司，还需提交可证明权属关系的有关材料及委托生产证明文件。
3.个性化服务场所合法使用的证明材料（如资质证明、土地所有权证书、房产证书或租赁协议）；
4.拟开展个性化服务产品的备案信息；
5.个性化服务场所质量管理制度文件目录；
6.质量安全员、操作人员简历及培训经历；
7.个性化服务场所总平面图及个性化服务区域、检验区域（如有，含检验设备配置布局）、仓储区域平面图；
8.个性化服务场所环境条件及环境控制指标满足操作要求的检测报告或证明材料（如涉及）；
9.外省（市、区）已获得个性化服务试点企业资格的证明（如涉及）。


